挺法在前，楼区开展环境监察执法业务培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企业、团体、个人法律意识的增强，现阶段环境保护执法风险大，在十九大报告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新形势下，2018年3月9日，我局特邀请分局法律顾问、湖南金鄂律师事务所律师曾淼红，深圳市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宁新龙就环境监察执法业务知识进行培训，全局干部职工共30多人参加。

曾淼红律师的授课针对当前的环保形势和现状，结合我局行政处罚案例，讲了行政处罚证据收集，调查询问，法律文书送达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我局行政处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的授课深入浅出，案例典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倾听，做好笔记，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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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宁新龙则就我局配备的移动执法仪器设备的使用、文书笔录的制作、执法内容的上传等方面做了专门的讲解，有利于我们发挥移动执法设备的优势，规范文书笔录的制作，提高查处违法行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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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后，我局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参加此类培训学习了更多的法律知识，了解了更高的法律要求，提升了执法素质，有益于促进执法方式新转变，严格落实依法行政，贯彻错案追究制度，谨防错案的发生。
